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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推展客家學術文化活動補助作業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弘揚客家文化，補助經費推廣客家

語言、學術、藝文及民俗活動，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範圍： 

（一）客家語言推廣活動。 

（二）客家文化推廣活動。 

（三）客家學術調查研究。 

（四）客家學術研討、研習活動。 

（五）客家歌謠研習。 

（六）客家民俗或其他文化活動。 

三、補助對象 

（一）一般性補助：新竹縣（以下簡稱本縣）立案團體或會址設立於本

縣轄內立案之民間客家、社會、學術、文化及文藝之團體。 

（二）專案性補助： 

   1.本縣轄內受本府補助，指定辦理客家學術文化活動之團體。 

2.本縣轄內依法並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工會(包括總工會、職業工

會) 、農會、漁會、同業公會、體育會(含單項運動委員會)或申

請補助之計畫具公益性質之教育、文化、社會福利團體。 

3.本縣轄內配合中央政府各機關補助計畫所補助之民間團體。 

（三）教育推廣性補助：本縣公私立幼兒園、各級學校及政府立案之國

內大學校院。 

四、補助標準： 

（一）一般性補助：對於同一民間團體之補助金額，每一年度不超過

新臺幣二萬元。 

（二）專案性補助：配合本府重要政策或活動計畫之補助，得不受前

款補助金額限制，經專案報奉核定後實施。 

（三）教育推廣性補助：為鼓勵辦理客家語言傳承及文化扎根工作，

本縣公私立幼兒園、各級學校及政府立案之國內大學校院之申

請案，得不受第一款補助金額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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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單位自籌款應達總活動經費金額三分之一以上，本府視計

畫實際需要核定補助金額，但配合本府重要政策或活動並經專

案核准者，其自籌款比例不受限制。 

（五）對政府立案之國內各大學校院之補助金額，最高以補助該計畫

總經費百分之八十為原則。 

（六）接受本府及其他政府機關補助，其合計之補助總金額占計畫總

經費半數以上，且本府補助總金額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者，

應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並通知本府及其他補助機關依規定

辦理監督。 

五、申請程序： 

（一）申請單位應填具申請表並檢附下列文件各二份，於辦理活動一

個月前，親自送達或以掛號方式寄達本府提出申請： 

      1.立案證書影本。 

      2.組織章程。 

      3.計畫書。(應包括計畫名稱、目的、日期、地點、活動內容、實

施方法、預算額度及明細、經費來源及預期效益；若同一案件

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

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4.其他經本府指定之說明資料。 

（二）申請單位所送之資料及相關附件，不論是否核定給予補助，原

則不予退還。如需退還，申請單位須備妥詳填地址並貼足郵資

之回郵信封，或於指定時間內親至本府領回。 

（三）未依規定提出申請者，原則不予受理。但專案性補助得不受申

請期限之限制。 

（四）於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而表件不全者，本府得通知申請單位

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本府得不予受理。 

六、審查作業： 

（一）一般性補助：由本府承辦科進行初審，合格者，擬具具體初審

意見供承辦單位主管複審，簽會財政、主計單位，經核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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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面通知。 

（二）專案性補助： 

1.補助金額未達三十萬元者，由本府承辦科進行初審，合格者，

擬具具體初審意見供承辦單位主管複審，簽會財政、主計單位，

經核定後，以書面通知。 

2.補助金額在三十萬元以上者，除按前目審查外，得視實際需要

依下列程序辦理審查： 

(1)由本府設審查小組審查之。 

(2)審查小組置委員三至五人，由本府指定人員兼任之，並由本府

秘書長擔任召集人，必要時並得邀請學者、專家參與審查。 

(3)審查時得邀請申請單位列席說明。 

(4)完成審查後，將核定結果函復各申請單位。 

（三）教育推廣性補助：由本府承辦科進行初審，合格者，擬具具體

初審意見供承辦單位主管複審，簽會財政、主計單位，經核定

後，以書面通知。 

七、審查考量原則： 

（一）對推動客語、客家文化保存、傳承與發揚的創新性、公益性。 

（二）計畫內容詳實具體可行之程度。 

（三）對客家學術之影響程度。 

（四）經費運用情形（含經費編列是否覈實嚴謹、自籌款編列是否確

實及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經費情形）。 

（五）過去辦理績效。 

（六）結合運用當地社區資源之動員情形。 

八、輔助、督導與考核： 

(一) 為求計畫之落實，本府得派員實地瞭解受補助者計畫執行情形及

績效，並提供必要之輔助與考核。 

(二) 除一般性補助外，為確保計畫落實執行與績效，本府於計畫各

執行階段應加強必要之輔助、督導與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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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受補助者有下列情事之一，本府得視情節輕重列入紀錄，廢止或撤

銷原核准之補助，並追回全部或一部分之補助款，同時得於五年內

不再受理其申請： 

（一）申請資料、活動成果報告書或其他附件有隱匿、虛偽等不實情事。 

（二）活動內容與原申請計畫不符。 

（三）補助經費未依指定用途支用及經費有虛報浮報。 

（四）未依所申請之計畫內容確實執行或無法履行。 

（五）拒絕接受輔助或考核。 

（六）未經本府核准，擅自變更計畫。 

（七）其他違背法令之行為。 

十、撥款及核銷： 

（一）補助款原則於活動結束後辦理撥付，除一般性補助外，補助款額

度超過計畫總經費二分之一以上者，得由受補助者敘明具體理

由，專案報經本府同意後，檢附領據送本府先行撥付補助款二分

之一。 

（二）受補助者應於計畫完成後一個月內（最遲應於十二月二十日前），

檢附領據、成果報告、實際支用經費明細表、獲補助項目之金額

明細表及各項支出單據，並依稅法及一般公認之會計製作方式，

加裝封面裝訂成冊，向本府辦理核銷；如為接受二個以上政府機

關補助者，應另列明各機關補助項目之金額明細表，依前開方式

向本府辦理核銷。 

 (三)已請領補助預撥款，未於本府規定期限內檢據核銷轉正，次年度

不得提出新申請案，並追繳預撥款。 

（四）受補助經費於補助案件結案時如尚有結餘款，應於辦理核銷時一

併繳回。未配合本府要求辦理者，次年度不得提出新申請案。 

 (五) 計畫相關內容或成果展演，如涉及著作權爭訟，應由申請單位取

得授權依據，其無法取得或未檢附授權證明者，不予補助。 

（六）補助款之所得稅扣繳等事宜，由受補助者以切結書方式處理。 

（七）逾期未請領補助款，經本府通知限期辦理，屆期仍未辦理且無正

當理由者，廢止其補助，且次年度不得提出新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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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經核准補助之計畫案，如計畫變更或因故無法執行者，應於活動

舉辦十五日前函報本府重新核辦，並以一次為限；未依規定辦理

者，本府得撤銷其補助。但屬不可抗力因素者，不在此限。 

（九）受補助者向本府辦理核銷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單據之

支付事實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十一、注意事項： 

（一）受補助者不得列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擔任有報酬之職務。 

（二）受補助者應擔保其申請計畫及作品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情事，如有

該等情事，受補助者應自行負責。本府之權益因此遭受損害或受

有連帶賠償請求之損失時，受補助者應對本府負全部賠償責任，

並返還已請領之補助款，且不得再提出申請案。 

（三）本府得要求受補助者於活動期間或結束後一年內，以公開方式

（如：以發行、播送、上映、口述、演出、展示或其他方式向公

眾提示）發表補助計畫之成果。 

（四）就補助案所提供之相關文件及活動成果報告，受補助者應與其員

工或其他有關之第三人約定，無償授權本府辦理宣導工作時之公

開發表或利用。 

（五）受補助者應於作品出版、發表及其他活動現場或進行媒體宣傳

時，依本府指定之「新竹縣政府」字樣及呈現方式，依實際將本

府列為共同主辦單位、指導單位或贊助單位。 

十二、各計畫不得向本府及所屬各單位重複申請補助。 

十三、補助經費由本府年度預算內支應，年度經費執行完畢，不再予以

補助。 

十四、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新竹縣政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經

費作業及管考注意事項辦理。 

 

 

 


